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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延期召開之相關疑義問答集—股務篇 

110 年 5 月 21 日第 1 題~第 20 題 

110 年 5 月 24 日新增第 21~22 題 

110 年 5 月 25 日新增第 23~26 題 

110 年 5 月 28 日新增第 27~28 題 

110 年 6 月 1 日修正第 15、24 題 

110 年 6 月 15 日新增第 29 題 

110 年 6 月 30 日 刪除第 6 題、

修 正 第 5 、 1 5 、 2 1 題 

110 年 7 月 16 日新增第 29 題 

110 年 8 月 2 日新增第 30 題 

1. 問：延期召開股東會之法令依據為何？ 

答：為防治疫情擴散，避免公司、股東及參與股東會之相關人員因 

股東會群聚而感染，金管會經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依特別

條例及傳染病防治法核示，授權訂定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

規範公開發行公司於 11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

停止召開股東會。 

2. 問：公司原定於 110 年 5 月 24 日以前召開股東會，是否亦須停止 

召開？ 

答：110 年 5 月 24 日前擬召開股東會之公司，不須停止召開，仍應

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股東會防疫措施，辦理股東會召開事宜。 

3. 問：如果公司股東會已妥善規劃及控管人流，是否能如期召開？ 

答：為確保疫情不會因召開股東會群聚而擴散，故強制全體公開發

行公司停止原公告之日期召開股東會，公司應重新召開董事會

訂定股東會召開日期。 

4. 問：公開發行公司重新決定股東會日期，是否只能在公告的 

期間內(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8 月 31 日)召開？可否授權由

董事長決定另行召開股東會之日期與地點？ 

答：依據主管機關公告，目前僅能在 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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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止重行擇定股東會開會日期。召開股東會之日期與地點應

由董事會開會決議，尚不得逕由董事長決定。 

5. 問：已寄發開會通知書是否需重新寄發？ 

答：依金管會 110 年 6 月 29 日金管證交字第 1100362665 號公告，

毋需重新寄發，公開發行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另行召開股東會

之日期、地點及方式後，應於股東會開會 15 日前，將開會之日

期、地點及方式等，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且列載於原定股

東會停止過戶之股東名冊之股東有權出席股東會。 

6. 問：徵求人是否需重新檢附出席股東會委託書徵求資料表、持股證 

明文件、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資格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文件、

擬刊登之書面及廣告內容定稿送達公司及副知證基會？ 

答：徵求人無須重新檢具徵求相關文件、刊登之書面及廣告內容等

資料送達公司及副知證基會。 

7. 問：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製作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證基會予以

揭露或連續於日報公告二日、是否再揭露或連續於日報公告？ 

答:公司仍依原召開股東會日期之規定期限辦理揭露或連續於日報

公告。 

8. 問：如果有辦理徵求委託書之公司，因股東會延期而使開會日期不 

同，是否需重新徵求委託書？其徵求期間是否應重行計算？徵

求及非屬徵求之委託書應送達公司之期間是否亦須依另行召開

股東會之日期調整？ 

答：不用重新辦理，公司仍依原原召開股東會日期之規定期限辦理。 

9. 問：原定召集股東會之停止過戶期間及股東名冊是否受到影響？ 

答：沒有重新辦理股票停止過戶，所以不受影響，開會通知書仍依

原定召開股東會日期之股東名冊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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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問：電子投票期間是否需重新計算？ 

答：不用重新計算，電子投票期間仍依原訂公告之期限辦理。 

11. 問：公司原定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召開股東會，現延期至 110 年 7 

月 15 日，徵求人應編製徵得之委託書明細表乙份，於股東會開

會五日前，送達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期限是否受到影響？ 

答：徵求人徵得之委託書及明細表，仍依原召開股東會日期之規定

期限辦理。 

12. 問：延期召開股東會，公司原訂受理股東提案及提名董事、監察人 

候選人，是否也要改變或照原定期間作業？ 

答：公司仍依原公告之期限受理提名或提案。 

13. 問：延期召開股東會，公司發放股東會紀念品時間地點，是否也要 

改變或照原定計劃發放？ 

答：股東會紀念品發放之時間、地點，係公司自治事項，是否變更，

由公司自行決定;如發放紀念品時，應加強防疫措施。 

14. 問：延期召開股東會，對投資人權益是否受到影響？ 

答：為因應疫情避免群聚感染，主管機關爰經指揮中心同意公告公

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後召開，此係屬短暫性之措施，對部分有

董、監事改選案或盈餘分派案的公司，改選或發放股利之日期

可能稍有延後，請所有市場參與者共體時艱，合作團結抗疫。 

15. 問：延期召開股東會，有無股東會相關作業時程表可供對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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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請參考下圖說明，T 日為原訂股東會開會日期、T*為新訂股東

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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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問：請問股東申請補發開會通知書之期限，是否隨新股東會日期順 

延？或是依原股東會期限辦理？ 

答：股東申請補發開會通知書之期限，仍應依原股東會期限辦理。 

17. 問：請問股東於延期召開股東會日現場欲辦理分割選票或要求補發 

開會通知書，是否應予受理？ 

答：股務單位均應受理。 

18. 問：法人股東於延期召開股東會當日出示指派書，指派書上載明受 

指派人出席之原定股東會之日期，股務單位是否應受理其指派

出席？ 

答：指派書上載明受指派人出席股東會日期之新或舊，股務單位均 

應受理。 

19. 問：請問徵求及非屬徵求委託書資料彙總表於股東會當日上傳證基 

會(附件 10、11)，以及電子投票出席股數彙總表於股東會當日

揭示，是在原訂股東會當日或是延期召開股東會當日為之？ 

答：應併同於延期召開股東會當日為之。 

20. 問：有關單一法人股東可召開董事會代替股東會，是否仍應一律延 

後召開董事會(股東會)？ 

答：（1）依公司法第 128條之 1規定，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

有限公司，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

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另依同法第 205 條規定，董事會開

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2）另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9條第 2規定，董事

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3）按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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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係考量召開「實體股東會」

可能產生之群聚風險，鑑於董事會得以視訊方式召開，單

一法人股東應依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規定召開董事會行使

股東會職權，尚不受主管機關前揭公告禁止召開股東會期

間(5月 24日起至 6月 30日止)之限制。 

21.  問：有關股東會延期召開產生之盈餘分派疑義？ 

答：（1）依公司法第 240條第 1項規定，公司得由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第 5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得以章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復依經濟部 108 年 1 月 22 日經商字第 10802400700 號函

釋，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現金分派股息及紅利，

董事會現金分派後於股東會報告，無須再經股東會決議同

意。 

（3）依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開會日

期應延至 110年 7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舉行，倘公司章

程已明訂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派現金股利者，得依其原訂之

董事會決議內容及時程分派現金股利，與股東會是否延期

召開無涉。至股票股利部分，仍應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1

項規定，經股東會決議方得分派。 

（4）另依證交所 110 年 6 月 18 日新聞稿，公司以現金方式分

派股息及紅利之議案經電子投票達法定決議門檻者，可於

延期召開之股東會前辦理除息公告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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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問：本屆董事任期將於 110 年 6 月 15 日屆滿三年，原定於本次股 

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董事，董事任期自 110 年 6 月 25 日至 

113 年 6 月 24 日止，現在股東常會延期 8 月 20 日改選，新選

任董事任期為何？股東會議事錄如何記載任期？股東會現場需

不需補充說明？ 

答：新任董事之任期應以實際改選日起算，即任期係自 110 年 8 月 

20 日至 113 年 8 月 19 日，股東會議事錄記載之任期亦同，且

股東會現場亦可為補充之說明。 

23.問：股東常會召開日期延後，公司於實際開會日補充說明董事改選 

案之董事任期調整，就電子投票及徵得之委託書於實際開會日

是否能使用？ 

答：股東常會召開日期配合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而延後，

致公司董事任期之調整，可於實際開會日現場補充說明。至電

子投票及徵求委託書因係依原股東會開會日期完成投票及委

託書之徵求，爰於實際開會日仍可使用。 

24.問：公司延期召開股東會，如有修改章程案，有關修改章程日期於 

股東會議事錄如何記載？ 

答：以股東會實際開會日期為準。 

25.問：股東常會召開日期延後，改選董事議案印製之表決票、選舉票 

上股東常會日期，應印製原股東會日期或是實際開會日期？ 

答：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 

措施」所訂相關具體作法，原訂股東會之相關前置作業程序，

按照原規定期間進行至原訂開會前一日，僅實際開會日延後，

相關印製以原訂股東會日期為宜。 

26.問：公開發行公司若於 110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召開股東會， 

相關罰則為何?是否影響股東會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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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依據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金管證交字第 11003621371 號

公告，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需要，各公開發行公司應自

11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停止召開股東會，

並延至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舉行。 

(2)公開發行公司若違反主管機關上開公告規定，相關罰則及後續

可能產生之效果如下： 

甲.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依同條例第 16 條第 3 款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

下罰鍰。 

乙.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3 項規定，

依同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 

丙.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應依法令規定辦理股務事務，又同條 3

項規定，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違反前開規定，經主管機關命

令糾正或處罰者，將不得再自行或為該違規情事所涉公司

辦理股務事務。爰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若違反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規定，仍於 110 年 5 月 24 日起到 110

年 6 月 30 日止召開股東會，恐涉違反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而遭主管機關依第 3 項規定

予以處分之虞。 

丁.另依據公司法第 189 條，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

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

院撤銷其決議。爰公司若違反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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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規定仍於 110 年 5 月 24 日起到 110 年 6 月 30 日止召開

股東會，恐有因該次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

法令或章程規定，而遭股東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之疑慮。 

27.問：有關公司得否因疫情考量以緊急事由召開董事會決議股東會延 

期召開? 

答：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董事會 

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復依該議事辦法問答集第 4

題說明，所謂因「緊急情事」召開者，該「緊急情事」係指事

出突然且急待董事會商決之情事，由公司自行審酌判斷。故公

司因疫情考量，有延期召開股東會或變更股東會開會地點等之

必要，如符合前開緊急情事，自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辦理。 

28.問：公司已在議事手冊之承認年度盈餘分配案記載預定配發現金股 

利之基準日(如 110 年 7 月 5 日)，嗣後配合防疫政策將股東會延

期至 110 年 7 月 30 日召開，實際開會日已逾原訂除息基準日，

則公司於實際開會日針對該承認案之決議，是否為原議案之修

正案？ 

答：股東常會召開日期係因配合主管機關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而

延後，致需調整議案內容中之原訂除息基準日，公司可於實際

開會日現場補充說明，僅除息基準日配合主管機關防疫規定酌

作適度之調整。 

29.問：股東若委託代理人出席，依規定應於股東會前五日將委託書寄

回公司，今年股東會因疫情延後，委託書受託代理人在新股東

會日無法出席股東會，應如何辦理? 

答：金管會 110.5.20 公告及 110.6.29 修正「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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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第三點已明訂，委託書規則第 12 條

前段、第 13 條第 1 項有關徵求人及非屬徵求之受託代理人將委

託書送達公司之時間，及公司法第 177 條第 4 項有關委託書送

達公司後，股東欲以其他方式行使表決權，向公司撤銷委託之

時間等規定所定期間不變，公開發行公司仍應依原公告之股東

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倘股東委託代理出席之委託書送達

公司或欲撤銷委託等作業，已逾原訂作業期間，將無法撤銷委

託出席或更換受託代理人。 

30.問：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會場之容留人數，有什麼限制?  

答：公司召開股東會之場地，股東及工作人員之合計容留人數，各

室內不得 20 人以上、各室外不得 40 人以上，但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就集會活動人數限制有較寬之規定，從其規定。如有

超過時，應安排股東或工作人員到備用會場，並落實相關防疫

措施。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公告，自 7 月 27 日至 8

月 9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50人、室外 100人。故公司於上述期間召開股東會者，其會場

之股東及工作人員之合計容留人數，每一隔間人數上限為室內

50人、室外 100人。 


